
关于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
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1〕40 号）精神，规范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收费行为，保证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和

服务质量，减轻学生家长负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现就义

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后服务收费范围

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费是指公办小学、初中在正常上

课日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利用课后时间为有需求的学生

或家长提供的自愿选择的、公益性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其

中，课后具体时间由各地教育部门、学校根据学校实际及家

长需求情况确定。

二、课后服务收费标准

（一）课后服务原则上由学校提供，所需经费可以采取

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

（二）由学校自行提供的课后服务收费按照服务性收费

进行管理，收费标准由各州（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教育等



部门根据教师工资水平、财政投入、家长可承受能力等，按

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合理制定，报当地人民政府审定后

执行。为减轻学生家长负担，课后服务收费每生每学期不超

过 400 元。

（三）学校可引入非学科类培训的第三方机构参与课后

服务，收取的费用作为代收费管理。参与课后服务的第三方

机构名单、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等，由各州（市）

发展改革、教育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明确。

（四）学校要制定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减免课后服务

收费的政策。对城乡低收入群体义务教育阶段子女要免收课

后服务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收取课后服务费。

（五）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有关

人员的补助。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核定绩效工资总

量时，应考虑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因素，把用于教师课后服

务补助的经费额度，作为增量纳入绩效工资，并设立相应项

目，不作为次年正常核定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对聘请校外

人员提供课后服务的，课后服务补助可按劳务费管理。

三、加强收费监管

各地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抓紧落实，加强监管，并

及时将课后服务收费标准制定执行情况报省发展改革委和

省教育厅。



（一）课后服务必须坚持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和非营利

原则，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

务。课后服务费可按月或按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并

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二）严格落实课后服务收费公示制度。各地要督促学

校通过校园网、公示栏等方式，主动长期向社会公示课后服

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时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标准、

减免政策、费用开支等情况，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三）加强课后服务收费资金管理。课后服务费作为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严禁与学费、住宿费一并收费，学校

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规定，加强资金

管理。

（四）加强课后服务收费监督检查。各地要加强课后服

务收费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以课后服务名义

乱收费等违规收费行为。

四、执行时间

本文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试行期 1 年。试行期间，国家

和省对课后服务收费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民办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可参照上述规定自行组织课后服务。


